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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结算确认书
委托方：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托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合同情况：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进行评估。
合同范围：依据国家规范、北京市地方标准及行业规范要求，从三方面对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进行评估：
1．为估价委托人内部核定估价对象成本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2．为拟确定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土地上市前，共有产权住房销售均价提供参考依据，对共有产权住房销售均价进行预评估；
3．为拟确定共有产权份额提供参考依据，对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价格进行预评估。
根据委托合同（编号：BJ-ZZCJZF-QQ-BJFGS-263）及补充协议，经委受方双方商洽对本委托合同结算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合同服务价款：本委托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评估服务费总计：人民币500000元（含税）（大写：伍拾万元整）。
二、本评估服务结算价：经委受方双方共同协商，本合同最终结算价为人民币500000元（含税）（大写：伍拾万元整）。
三、本合同付款情况如下：
已付评估服务费人民币500000元（含税）（大写：伍拾万元整）
4、 本结算确认书仅对原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结算价款进行确认，双方就本合同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本确认书自行终止。
5、 本确认书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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